
税收法律主义又称税捐法定主义、税收法定主义原则和税收法定原则等，其

定义是指征税主体进行征税活动必须依据且仅能依具法律的规定进行，同时纳税

主体依且仅依法律的规定纳税。“有税必须有法”，“未经立法不得征税”等都

直接体现了税收法律主义。

税收是什么？

税收是指人民依法向征税机关缴纳一定的财产以形成国家财政收入，从而使

国家得以具备满足人民对公共服务需要的能力的一种活动。

税收法律主义特点

1、税收法定主义的核心是对征税权力的规范和限制，法治的基础内容之一

也在于依法律行使权力，故税收法律主义不仅是法治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

法治主义规范和限制国家权力以保障公民财产权利的根本要求和体现。

2、税收法律主义的具体表现形式为宪法明文规定的形式，且其后续还会进

一步贯彻到到税收立法中去的。

税收法律主义的内容

1、税种法定原则。不同的税种必须通过法律确定下来，一个具体的税种必

须与一部具体的税种法律相对应；非经法律明文规定，征税主体没有权力征收此

种税种，纳税主体自然也无缴税义务。此原则上税收关系的法律前提，也是税收

法定主义的基本原则。

2、税收要素确定原则。该原则的含义是指税收要素须由法律明确规定。在

一定程度上来说，税收要素得以师税收关系具体化的客观要求，各个税收要素与

具体税收法律关系的各个环节相对应，也是其得以全面展开的法律基础，故税收

要素确定原则可以说是税收法律主义的核心。



3、程序法定原则。该原则的具体定义是税收法律关系中的实体权利义务得

以实现所依据的程序性要素须经法律规定，且涉及税收的各个主体各方均需要依

法定程序活动。


